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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女士:

保安事務委員會

毛孟靜議員的倍件

閣下在 2017 年 12 月 12 日來信，轉遞毛孟靜議員在 2017 年
12 月 8 日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 9 並請我們回應毛議

員在信件提出的問題。毛議員在信中質疑入境事務處(入境處)的

誠信，對此局方表示遺憾。對一直咯守崗位，一心為市民服務的入

境處人員，在沒有證據下質疑他們“蓄意隱瞞" '是不公道的。就

毛議員在信中的其他提問，我們現綜合回覆如下:

吹口我們在 2017412 月 6 日答覆立法會議員有關內地居民

申請居留權證明書的質詢時所提皮，根據〈基本法〉第二十四條第

二款第(三)項及〈入境條例> (第 115 萬是)附表 l 第 2(c)段的規

定，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閻公民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

以後，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關籍子女，如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已享

有香港居留權，該子女郎為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享有香港居留權。如

申請人未能符合上述〈人境條例〉附表 1 第 2(c)段的規定，其居留

權論明書申請會被拒絕。相關理由包括申請人並非擁有中國國籍;

申請人的父或母在其出生時， ifz非符合〈入境條例〉附表 1 規定的

中國公民身份;申請人與其父或母的親子關係未能確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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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關 1997 年 7 月至 2002 年向內地居民簽發居留權證明書

的數侶，由於 1且歸初期 9 當時不少內地人 t因符合《基本法〉第二

十的條第二款第(三)項及〈入境條例) (第 115 章)附表 l 第 2(c)

段所指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規定，希望來港定居與家入國瓏，因此

簽發居留權證明書的數目較多。我們必須強調，入境處情[依法處

理每宗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，獲簽發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人，均是

經核實為依法享有香港居留權的。

至於 2004 年由內地居民提交的居留權證明書申請被拒絕的比

例較其他年份為 i筍，我們所知的資料未能顯示其增加原因，但 2004

年後申請被拒絕數目的比例並沒有持續增加，沒有呈現需特別注意

的路勢。

由於沒有運作需要，入境處一車沒有將居留權證明書申請被

拒絕的原因作組1項分類和統計，亦沒有備存有關居留權譜明書的重

複申請、訴訟或檢控的統計數字。儘管如此，入境處一直有密切留

意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的情況，有杏呈現需特別注意的蘊勢或有否

需特別注意的個案'並在有需要的時候跟進有關個案。

敬請將上注目覆轉告議員。

保安局局長

(徐曉露 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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